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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食药监办药化流〔2016〕85 号 

 

 

 

各盟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： 

现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《关于库尔勒龙之源药业有

限责任公司等 25家企业 29批次药品不合格的通告》（2016 年第

156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立即督促辖区内药品流通和使用单位停

止销售和使用公告中所列药品，并协助做好相关药品召回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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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 

 

附件：关于库尔勒龙之源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等 25家企业 29

批次药品不合格的通告 

 

 

内蒙古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

2016 年 12 月 2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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